
当前，预付卡消费领域问题比较突
出，商家“关门跑路”的现象时有发生。
2014年国内多用途和单用途预付卡销售
规模为9068 .8亿元，有关部门估算，一半
以上的份额已经人民银行批准或商务部
备案，但仍有大量发卡行为未纳入监管。

刘俊海认为，征求意见稿的上述规

定对于遏制预付卡消费乱象能起到一
定作用。同时，他还建议，在明确责任、
提示风险的同时，还应明确预付卡的余
额财产所有权属于消费者，应由第三方
金融机构独立存管，经过消费者签字确
认才能划走，通过这种“站岗”和“把
关”，确保消费者资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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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法实施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宜宜家家们们””召召回回将将不不能能再再任任性性
日前，国家工商总局公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在9月5日之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拒不召回缺

陷产品怎么办？预付卡乱象咋遏制？快递丢失咋赔偿？拆封商品能否无理由退货？维权渠道怎么理顺……针对消费者反反映
强烈的诸多热点问题，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一系列规定。

前不久，宜家拒绝召回“夺命柜”引
发争议，不过以后“宜家们”可能不能再
那么任性了。条例专门对缺陷进行了定
义：“缺陷是指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
理的危险。”条例还明确，拒不依法处理
缺陷商品的，由有关行政部门依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
俊海对记者表示，条例的这些内容是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召回规定的重
申和强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
十六条，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快递丢失等
情况的三类赔偿责任。现实中，最引
发争议的是无约定且未保价快件的
赔偿问题，快递公司往往只按快递费
的三倍赔偿，容易引发消费者不满。

对于这一问题，条例提出“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赔偿”，在外界看来，这
一规定依然比较模糊。刘俊海认为，

邮政法中规定未保价邮件最高赔偿
三倍邮资，但这恐怕不适用于快递业
务，建议条例明确快递公司不能设定
格式条款。

刘俊海认为，只要消费者能够证
明交付的是“黄金”而不是“石头”，能
举证证明实际损失是多少，快递公司
原则上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网络购物七天无理由退货让“剁手
党”叫好，但哪些商品适用于无理由退货
让消费者疑惑，产生争议焦点之一就是
消费者和商家对商品完好的理解不一
致。有的商家不仅要求商品本身完好，而
且商品包装必须完整，甚至要求商品不
得拆封、试用。根据征求意见稿，拆封、调

试均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可以预见，以后
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时将更有底气。

刘俊海认为，随着旅游业和电子商
务的发展，异地消费情况增多，有必要建
设全国统一的维权平台，将投诉信息透
明化，投诉进展和结果公开化。

据中新社

遏制无良商家“关门跑路”

专家称“未保价应按实际损失赔偿”

无理由退货将更有底气

拒不依法处理缺陷产品将重罚

对确认存在缺陷的商品、服务，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
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
害化处理、销毁、停止生产、停止提供、消除危险等措施。

征求意见稿明确，经营者发行多用途商业预付卡的，
应当取得人民银行的支付业务许可，并依照国家规定办
理发行、受理、使用、充值和赎回等业务，设立预付资金专
用账户，遵守客户备付金存管规定。

在快递服务中，发生快件延误、丢失、损毁和内件不
符的，快递服务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赔
偿。对购买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保价金额赔偿。

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包括商品本身、配件、
商标标识、使用说明书等齐全的，视为商品完好。消费者
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
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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